湖口县2023年度退役安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2023年县财政及时将预算资金拨付，确保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和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待安置期间基本保险的发放。
二、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绩效自评工作开展以来，我局高度重视，安排对口的业务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及相关要求，高标准完成此次自评工作。
三、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预算资金135万元，上级专项资金42万元。根据我县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和安置对象人数、标准下拨资金，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为145名退役士兵发放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173.25万元，为4名安置对象发放待安置期间生活费1.288万元，为4名安置对象发放待安置期间的基本保险费1.4931万元，由县局通过江西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一卡通”监督平台的方式发放到退役士兵、安置对象手中。有效的提高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对象的生活质量，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对象提供优质的服务。体现了党中央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对象的关怀，宣传了党的政策，提高了有志青年参军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巩固国防。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县财政安排退役士兵安置及管理教育经费135万元，上级专项资金42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项目预算资金135万元，根据我县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和安置对象人数、标准下拨资金，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为145名退役士兵发放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173.25万元，为35名退役士兵参加免费技能培训期间的生活补助5.25万元，为4名安置对象发放待安置期间生活费1.288万元，为4名安置对象发放待安置期间的基本保险费1.4931万元，由县局通过江西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一卡通”监督平台的方式发放到退役士兵、安置对象手中。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湖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对象的人数和补助标准草拟资金下拨文件，经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领导签发后，由县局通过江西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一卡通”监督平台的方式发放到退役士兵、安置对象手中，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经管理制度。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为145名退役士兵发放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173.25万元，为35名退役士兵参加免费技能培训期间的生活补助5.25，为4名安置对象发放待安置期间生活费1.288万元，为4名安置对象发放待安置期间的基本保险费1.4931万元。
（2）质量指标
高标准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对象服务，发放的准确率100%。
（3）时效指标
各项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2023年度目标值为100%，我县实际完成值为100%，目标已完成。
（4）成本指标
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及上级文件精神执行。
2.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提高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对象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2）社会效益
体现了党中央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对象的关怀，宣传了党的政策，提高了有志青年参军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巩固国防。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严格落实符合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安置对象有关标准政策，有效的提高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安置对象的生活质量，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安置对象提供优质的服务。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安置对象满意率达到100%以上。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我县退役士兵及管理教育经费绩效目标均已完成，并无偏离绩效目标。下一步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抓好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和及时发放。
六、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拟继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同时，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资金安排相结合的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实施更加积极的发放政策。绩效自评结果拟在局对外公示栏主动公开，并在中国湖口网退役军人事务局栏目上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